
9月香港法庭：立場案判刑；721 非白衣人案結案陳詞等｜Whatsnew

許智峯被批出「不開始令」；城大博士生向女子潑灑混有精液的液體判罰款；通訊局對《頭條新聞》警告需撤銷；通州街公園露宿者案

2024年9月26日，「立場新聞」母公司、前總編輯鍾沛權、時任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案在區域法院判刑，時任署任總編輯林
紹桐即時獲釋。攝：林振東/端傳媒

離開真相，談何看見彼此和追求正義？我們的日報、速遞Whatsnew、端聞Podcast能夠保持免費，離不開每一位會員的支持。暢讀會員首月5折，尊享會
員全年85折，幫助我們做出更好的即時報導和深度內容。

立場新聞案：鍾沛權被判監禁21個月、林紹桐被判可即時釋放刑期

《立場新聞》母公司 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ed、前總編輯鍾沛權及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早前被裁定「串謀發布或複製煽動刊物罪」罪名成立，法
官郭偉健延至於9月26日判刑。

9月26日，法官郭偉健判《立場新聞》母公司罰款5000港元。法官指鍾沛權的量刑起點為監禁23個月，因案件經歷多月造成壓力而獲扣減兩個月刑期，最
終被判監禁21個月，扣減已經還柙的11個月，需要再服刑約10個月。而林紹桐的量刑起點為監禁14個月，因其病情扣減刑期至3個月，本應再服刑21天，
因其身體狀況獲改判可即時釋放刑期。

法官講述判刑理由，重申認定鍾沛權稱《立場新聞》沒有政治立場是謊言，指法庭已經裁定《立場新聞》的政治理念是本土主義，路線是支持及促進香港本
土自主，在「反修例」期間成為抹黑和中傷中國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工具。

法官拒絕接納辯方提出被告是「誤墮法網、非蓄意煽動」的求情理由，指「打擦邊球的人才會擔心誤墮法網」，並且認定《立場新聞》並非單純的新聞媒體
和新聞工作者，例如刊登對何桂藍的專訪是為其助選、刊登中大衝突兩年特寫是為通過文章重新展示抗爭口號標語。法官認為，本案重點是發布者的意圖，
而新聞工作者發布文章時也可以參考大量案例及製作指引。

法官由此斷定，案發時被告不是在進行真正傳媒工作，而是參與當時所謂的抗爭，跟政府抗衡。法官認為情況相當嚴重，涉案文章的發布時間橫跨1年5個
月，該段時間是不少香港居民最不相信中央、特區和警隊的時代，而《立場新聞》有近160萬追蹤者，涉案文章對居民的傷害之嚴重程度無法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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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6日，「立場新聞」母公司、前總編輯鍾沛權、時任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案在區域法院判刑，鍾沛權於中午進入
法院。攝：林振東/端傳媒

法庭宣布判刑當晚，港府發表聲明，形容判決彰顯公義。港府發言人稱，法庭裁決指出了《立場新聞》是以假消息散播仇恨和反政府情緒，攻擊警方執法並
且美化暴動者行為，「將煽動仇恨的言行歪曲成『新聞工作』，是絕對的顛倒是非」。發言人強調，從裁決理由「可見《立場新聞》完全罔顧客觀事實，違
背國際人權公約所強調，新聞從業員必須按『負責任新聞作業』原則真誠地行事」。

香港記者協會則發表聲明形容判刑反映香港新聞自由衰落，以及傳媒工作者履行職責時面對的實際危險。記協指出，兩位新聞工作者和《立場新聞》因新聞
工作被定罪和判刑，對香港新聞業界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記協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無可厚非，但容讓新聞工作者敢言直諫，容許社會暢所欲言，對維持香
港繁榮穩定及國際良好形象非常重要。記協反對以煽動罪、《港區國安法》及《基本法》第23條等檢控按《基本法》行使權利，進行新聞工作的人士及機
構。

721非白衣人案：控方指林卓廷 Facebook 直播為「刷流量」

香港立法會時任議員林卓廷與另外6名「非白衣人」被控於2019年7月21日在港鐵元朗站大堂參與暴動，控辯雙方於9月20日完成結案陳詞，法官陳廣池將
案件定於12月12日作出裁決。

控方指林卓廷的辯解不合理、不可信。就林供稱案發當晚入元朗是為履行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職務，控方認為他並非履行公職，而是「濫用職權，達到私人
目的」，例如在 Facebook 開直播「刷流量」以搏取市民認同。此外，控方將暴動事件的其中一個起因，歸咎於林事前在 Facebook 三次發文，「暗示、
明示市民入元朗生事」。

就林供稱入元朗的目的是要監察警方行動，控方指林當日僅致電元朗警區警長通電話，入元朗後主要注視白衣人，對監察警方行動根本沒有幫助。就林供稱
自己在場有擔當調停角色，包括著白衣人「唔好郁手（不要動手）」等，控方反指片段顯示林早期已經開始抹黑白衣人是「黑社會」，引起現場兩批人士的
對抗。控方認為，林未有作出調停，反而恃着立法會議員身份充當「領導者」，不斷對白衣人作出挑釁和攻擊，令雙方對峙升溫、令事件火上加油。

林卓廷的代表大律師黃錦娟作結案陳詞時指出，法庭應該考慮當日元朗站閘內人士的行為反應，除了控方指稱的暴動之外有沒有其他可能，例如自衛、防止
破壞社會安寧、保護自己或他人等。

就控方指林卓廷在 Facebook 直播是為「刷流量」，黃大狀反駁指相關直播旨在作出即時記錄、保護自己及身邊人的安全，以及阻嚇暴力人士。黃續指，林
事後曾經收到警方信件，信件內容感謝他舉報案發當日事件，並且提到警方當時已經拘捕37人，但沒有發出警方將要拘捕林的信號。

黃大狀總結，控方的檢控基礎非常薄弱，林卓廷等人當日是被白衣人包圍，因而盡力保護自己及他人安全。



2020年8月27日，西九龍裁判法院，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許智峰，因光復屯門遊行和721事件遭警方起訴，兩人獲准保釋離開。攝：
陳焯煇/端傳媒

高院因應政府申請，就許智峯破產期批出「不開始令」

流亡海外正被通緝的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峯因未就多宗刑事案件及民事訴訟支付訟費，今年2月被高等法院頒領破產。9月23日，高等法院因應破產管理署的申
請，就許智峯的破產期批出「不開始令」。

根據相關法例，首次破產人士的破產期由破產令生效當日開始計算，四年後自動解除。假如破產人缺席受託人指明的初次會面或者沒有提供相關資料，受託
人有權申請「不開始令」，即暫停計算破產期，自動解除日期也會相應延後。

許智峯目前涉及4宗刑事案件，包括因向警方提供錯誤資訊，令警方和法庭相信他於2020年12月出訪丹麥後會返回香港，而被裁定4項藐視法庭罪名成立，
判監3年半並須付訟費。此外，他涉及2宗民事訴訟。

許智峯曾於去年底在 Facebook 專頁提及自己身在澳洲，並且在當地獲得律師資格。對於香港律政司針對他的破產呈請，他表示對其澳洲生活和財政毫無影
響。

城大博士生向女子潑灑混有精液的液體，認猥褻侵犯罪、被罰5000港元

香港城市大學博士生來常偉被指在城大校園向一名女子潑灑混有精液的液體，早前承認「猥褻侵犯罪」，9月24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罰款5000港元。關
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批評刑罰不相稱，促請律政司考慮上訴。

案情指26歲、報稱居於深圳的來常偉於2024年6月6日在城大李達三葉耀珍學術樓由地下至一樓的2號電梯猥褻侵犯女子 X。被告被捕後曾經供稱：「我不
小心，把混有精液的水撒在那個女生背後。」

辯方求情時指出，被告在案發前十天曾通宵做實驗，但實驗結果不理想，令被告承受沉重壓力。被告完全明白事件對事主帶來的羞辱，但被告是在一時受壓
力影響和挫敗下犯案，重犯機會不高，目前亦以正確方式處理壓力，包括轉修研究型碩士。辯方還稱，被告出自中國內地清貧省份，並非「富二代、官二
代」，憑一己努力讀上博士，一旦判監會是嚴重打擊。

最終，裁判官李志豪只判處被告罰款。李官指出，被告第一時間認罪，本身沒有案底，感化、社會服務令等報告對被告的評價正面，因此接納他勇於承認罪
責。

李官還認為，相對於其他非禮案件，本案被告與事主沒有直接的身體接觸，被告沒有觸及事主的敏感部位，也並非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犯案，在平衡案情嚴重
程度後，相信罰款足以解決事件。

在路上被潑灑不明液體後，她建立了性騷擾受害人的故事合集

延伸閱讀

本案判刑引起輿論爭議。《法庭線》引述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倡議主任葉卓怡指出，罰款式刑罰恐怕未能有效警嚇有意效法犯案者。就裁判官考慮本案並非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生，葉卓怡稱感到有些疑惑，因為校園理應也是安全的地方，而且被告是有計劃犯案。葉強調，性暴力在任何空間都不能容許發生。

法官判刑後三天，「向私密部位潑灑不明液體關注組」發布據稱是本案事主撰寫的公開信。事主稱，她一直相信學校是她能夠獲得保護的地方，但本案打破
了校園給她的安全感，令她感到不安、恐懼，很長時間不敢出門，擔心再有同樣的可怕遭遇。

事主稱，今次事件令她「非常痛苦和恥辱」，被告行為讓她感到恐懼和噁心，而報案、辦案期間她也需要一再講述事件經過，「在諸多被詢問、被各種眼光
的審視中感覺到一次又一次被衝破了自尊」。事主對法庭判決感到失望和憤怒，形容那是「一種輕描淡寫的處罰」，判決不僅沒有真正考慮她作為受害人的
權益和需求，更沒有就嚴重後果作出真正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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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7日，扮演大帥的吳志森與扮演黃之鋒的曾志豪在教室的場景內拍攝。攝：陳焯煇/端傳媒

記協和港台工會就《頭條新聞》提上訴得直，法庭下令撤銷通訊局的警告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於2020年裁定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的「無品芝麻官」及「驚方訊息」兩個環節「污衊、侮辱警方」，就此向港台發出警告，節目
後來停播。香港記者協會及港台工會就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2021年獲高院裁定部份勝訴，三方隨後各就敗訴部分提出上訴。

9月4日，上訴庭頒布判詞，三位法官一致駁回通訊局的上訴，維持「無品芝麻官」內容沒有違反《電視節目守則》的原審裁決，另一方面以大比數裁定記協
和港台工會就「驚方訊息」提出的上訴得直，下令撤銷通訊局的警告。

就「警方訊息」內容是否構成辱警、有否違反《電視節目守則》，三位法官有不同意見。首席法官潘兆初認為，雖然諷刺作品在表達上應有更大的自由度，
但依然應該有一條連諷刺作品都不能逾越的體統底線。上訴庭副庭長關淑馨和法官區慶祥則認為，若審視整個環節的上文下理，則可理解環節內容是針對警
察的抗疫工作，而非純粹針對警察的社會地位，因此不應被視為違反《電視節目守則》。

記協主席鄭嘉如對裁決表示滿意，認為法庭下令局方撤回警告是還港台製作組及主持人清白。不過，她提到原本有逾30年歷史的《頭條新聞》已經於四年多
前、即收到警告後一個月停播，所有主持人均已移民離港，而且不單是《頭條新聞》，諷刺時事的節目和漫畫已不在香港存在。

記協和港台工會另外發表聲明，提到判決指出兩個組織無從就言論自由受到損害作出違憲挑戰，它們決定尊重法庭裁決，不會上訴至終審法院。

通州街公園露宿者案：判詞詳細披露警員誣衊露宿者藏毒的過程

警方於2020年2月在深水埗執行反毒品行動，當中8名警員被指兩次在通州街公園對露宿者施以襲擊、砸爛家當、誣衊藏毒等行為，其中6名警員於9月13日
在區域法院被裁定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法官判詞披露6名警員做出包括誣衊露宿者黎民十藏毒、遮蓋公園 CCTV 鏡頭等行為。

警長林華嘉及警員莫志成、尹栢詩因誣告黎民十藏毒，被裁定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判詞提到，通州街公園第21號鏡頭拍到了三名被告搜查黎民十及
其維他奶帳幕的過程——林自帳幕將黎民十拉出來，莫和尹將黎推倒，令黎俯伏地上，再將黎的雙手拉至背部並戴上手銬，當時黎的雙手沒有任何東西。

片段顯示，莫負責看守黎，尹搜查維他奶帳幕，另一名警員陳守業則搜查其他露宿者的一個 Lenovo 帳幕。黎被制服約9分鐘後，陳稱發現一件思疑是毒品
的白色物件；林一邊走向陳，一邊指向尹，其後陳將白色物件放入尹從維他奶帳幕搜出的一個黑色圓形容器內。判詞續指，根據林、莫和尹的警員記事冊，
三人均稱檢獲該黑色容器時，容器內已有數包毒品，而且沒有記錄搜獲毒品的真正位置和情況。

判詞指出，檢獲毒品的位置和情況是毒品案中極其重要的證據，警員必須知道要清楚交代，但 CCTV 片段跟警員的書面記錄有關鍵性分歧，即片段顯示「白
色物件」來自 Lenovo 帳幕、有可能不屬於黎民十，但三警記事冊或證人供詞均描述黎持有載有毒品的黑色容器。法官認為，警員陳述不可能是「巧合地記
錯」，因此裁定屬虛假指稱、與事實不符，也構成誣告。

判詞指出，唯一合理推論是三警決定誣告黎民十，才會作相關書面記錄。三警捏造的部份均屬毒品案的關鍵議題，三人必須預料黎有可能被檢控，必然有可
能誤導警方、法庭等有關藏毒者的身份，行為必然傾向是妨礙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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